
 

 

《柴油机冷却系统电加热器》 

标准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团体标准是 2024 年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关于下达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2024 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中内协[2024]26 号）”中的计划项

目，标准项目名称《内燃机冷却系统电加热器》，项目编号 CICEIA2024007。该

标准由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牵头制定。完成时间是 2025 年。 

1.2 主要工作过程 

1.2.1 标准起草阶段 

根据计划，2024 年 8 月，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牵头，郑州众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上海孚创动力电器有限

公司、佛山焯讯机电有限公司、派迪发动机零部件制造（仪征）有限公司、扬州

高源加热器制造有限公司、佛山市卓辉机电有限公司、雅柯斯电力科技（中国）

有限公司、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中内动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等行业

内骨干企业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通过会议、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标准编

制工作组成员对标准的名称、起草原则、制订依据、标准水平、适用范围和主要

技术内容进行了研讨；在此基础上由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负责编写出标准工作

组讨论稿及编制说明，并以电子邮件方式发给标准起草工作组及主要生产使用单

位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编制工作组对讨论稿进行了修改，于 2024 年 10 月形

成了标准草案。 

2025 年 6 月 12 日，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上海孚创动力电器有限公司、佛山

焯讯机电有限公司、扬州高源加热器制造有限公司、佛山市卓辉机电有限公司、

派迪发动机零部件制造（仪征）有限公司、雅柯斯电力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中内动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等标准编制组成员

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召开了会议进行讨论，对标准及编制说明草案的每个章节

逐一进行分析讨论，经修改完善后最终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1.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机动车

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上海孚创动力电器有限公司、佛山焯讯机电有

限公司、扬州高源加热器制造有限公司、佛山市卓辉机电有限公司、雅柯斯电力

科技（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派迪发动机零部件制造（仪

征）有限公司、中内动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傅学东、王磊、沈红节、苗健、周进焯、王凯、李润林、李勇、

陈国平、喻小涛、陈传勇、邹颖辉等。 

所作的工作：傅学东任工作组组长，全面负责组织起草及协调工作，负责审

核标准相关资料。王磊、沈红节、苗健、周进焯、王凯、李润林、李勇、陈国平、

喻小涛、陈传勇、邹颖辉负责收集资料和具体技术内容的编制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的原则，广泛收集国内外与柴油机冷却系统电加热器应用过程中的法律法规、

标准等文献，结合我国柴油机冷却系统电加热器应用现状，制定本标准。 

2.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柴油机冷却系统电加热器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应用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柴油机冷却系统电加热器。 

2.3 解决的主要问题 

2016 至 2021 年底，国家层面多次出台应急产业相关政策规划，推动应急

产业发展多次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2022 年《“十四五”国家应急体

系规划》和《“十四五”应急管理标准化发展计划》出台，对“十四五”时期安



 

 

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并紧盯安全生产、减灾救灾与综合

性应急管理标准化领域，加强优化应急管理标准体系建设。这是进一步加强应急

管理标准化体系建设，以标准化更好地服务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

措。应急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应急和备用柴油发电机组作为一种电力设备，广泛应用于建筑、矿山、医

院、数据中心、通信等行业，在主供和备用电源中断情况下，为用户提供电力保

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电加热器是应急和备用柴油发电机组不可或缺的核心

部件，其性能的优劣对柴油发电机组整体性能有决定性的影响，但目前国内尚无

专门针对柴油机机冷却系统电加热器的标准。制定本电加热器标准，将作为应急

行业中应急和备用柴油发电机组用电加热器提供统一的参考规范，填补此领域标

准的空白，有利于规范行业市场行为，促进国内发电机组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明确是否有对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本标准无对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无主要试验（验证）情况。 

五、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六、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有利于为柴油机冷却系统电加热器提供统一的参考规范，填补

了此领域标准的空白，有利于规范行业市场行为，促进柴油机冷却系统电加热器

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本标准的制定有利于提升我国柴油机冷却系统电加热器行

业的技术交流和进步，有利于未来国内生产厂家参与市场竞争时拥有一定的话语

权，对于行业企业参与国际化活动意义重大，也是将来编制国际标准的重要参考

依据。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

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该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该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内标准。 

该标准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八、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没有矛

盾。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指自愿性标准，自愿采纳等）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度办法、实

施日期等） 

本标准完成并发布后，建议由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在行业企业内组织宣贯实

施，推动企业及时采用本标准，企业可按照本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对企业内部的

标准（或技术文件）进行修订。 

建议本标准的实施日期为正式发布之日起。 

十二、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